南投縣政府工程獎金支給要點
                           中華民國103年3月4日府人退字第1030041473 
                                                 號函修正，自103年1月1日生效。
一、依據：行政院96年03月08日院授人給字第0960003794號函。

二、目的：

為鼓勵本府各工程業務執行單位，辦理各項建設工程，提高工作效能，發展工   程技術，加強績效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三、適用對象：

（一）為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其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結構工程、水利工程、環境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技術、景觀設計、水土保持工程、機械工程、電力（子）工程、電信工程職系之工程技術預算員額之現職人員。

（二）各工程執行單位實際從事督導工程業務之單位主管、副主管、技正職務人員。

（三）督導各單位（員工）達成機關之工程績效目標之機關幕僚長職務人員。
四、工程獎金經費來源及提列額度如下：

（一）、以本府編制內預算員額，並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且其職務歸列為土木工程、結構工程、水利工程、環境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畫技術、景觀設計、水土保持工程、機械工程、電力（子）工程、電信工程職系之工程技術人員，以每人每年度最高新臺幣四萬五千元，依下列規定提撥獎金額度：

 1.由本府各業務單位自辦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相關業務者：於年度終了時，評估各項工程計畫，如達成原施政目標、產生預期效益，且其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前三年各項工程計畫之預算執行率平均數者，得於其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百分之二十內提列工程獎金；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未達百分之七十者，得於其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百分之三十內提列；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未達百分之八十者，得於其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百分之三十五內提列；全年度預算執行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得於其實際執行之工程費實提工程管理費百分之四十內提列。

2.非自辦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但實際從事工程相關業務：依自辦工程業務所定提撥標準百分之七十提撥。

（二）、前依「臺灣省政府所屬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規定支領工程獎金人員，得依該要點規定提撥獎金額度。但於「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實施後調任其他工程機關（單位）者，一律改依第一款之規定提撥獎金額度。

五、工程獎金分為採固定核發與依績效二類發給，其核發標準如下：
（一）、前開由工程管理費提撥之工程獎金，其中百分之七十仍依原臺灣省政府所屬工程機關員工工程獎金發給要點規定按職等職務級點固定核發，依本府編制人員擬訂固定核發點額500元/點，發給方式得按每月、每季或一年一次請領。

（二）、依前點規定提撥之工程獎金，扣除固定核發金額後，剩餘數額，作為績效獎金，其數額應達年度工程獎金總數額之百分之三十以上。依績效評核結果發給單位績效獎金及個人績效獎金，其中單位績效獎金占百分之七十，個人績效獎金占百分之三十。獲獎單位應衡酌所屬成員個人貢獻程度及工作績效，依常態分配原則分三級以上等第支給，不得平均分配。個人績效獎金，機關首長得依據所屬員工之特殊績效，即時發給個人績效獎金，當年度未核發之餘額可流為單位績效獎金。
（三）、工程單位績效獎金

1.單位績效評比依第六點規定考評及核發，分別列為A、 B、C三級，其中A、C各一名，餘為B。
2.各工程單位之適用人員，由各單位主管考評，分列為一、二、三級，其
中第一、三級員額至少應占單位適用人員全額百分之十以上。

3.依績效評核結果支領點額如下：

	           個人評比

         點額

單位評級
	1
	2
	3

	A
	170
	160
	150

	B
	150
	140
	130

	C
	130
	120
	110


4.單位績效獎金個人支領計算以職務點數×點額×十二月。

（四）、每人每年度發給工程獎金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十三萬元。
六、單位績效獎金之考評及核發規定：

（一）、各單位應就縣長重要施政目標、縣長交辦重要案件及縣政白皮書等，設定單位績效目標，以利考評。

（二）、考評項目及評分標準：  

	1.考評項目：年度即將終了時，各受評單位均應先就其所設定目標之執行績效辦理評核，其考評項目及配分如次：

     考評項目
	配分
	備註

	目標之困難度及挑戰性
	30分
	本項由績效評估委員會視各目標之難易程度分等級給分

	目標執行進度
	20分
	

	目標達成度
	40分
	

	行政作業
	10分
	


      　 2.各項考評項目及評分標準（如附表1）。

3.考評項目補充說明：

(1)、設定目標之複雜度及挑戰性部分：

A、目標執行時之複雜度較以往年度提高，有具體佐證者。
B、目標量較以往提高或質有所改進，有明確數據或具體佐證者。

C、目標具有創新性（如制度、方法、技術…等）。
D、目標牽涉較多機關，須加強協調，或不可控制影響因素較多，須加以克服者。
如有其他事項與上述四項中任一項相當或足以取代者，請列舉說明之。

(2)、目標執行進度部分，應依年度施政計畫〈含目標管理〉項目之工作執行進度為準據，審酌實際作業情形進行評分。

(3)、目標達成度部分，應將目標之達成與實際執行情形比較，取得相對數據，並以百分比顯示與預定目標之差距；如有不能予以量化者，應詳列具體工作辦理情形，如時間、完成程度、重要成效…等，並與預定目標相比較，取得相對數據。

(4)、行政作業部分，如因特殊事由無法依限填報，應簽奉縣長同意延後，可免予減分。
（三）、成績評定方式： 

1.管理績效，佔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各受評單位於年度結束前，應依該年度目標管理項目逐項評分，填
寫績效目標期末評核清冊，並於當年十二月五日前送人事處彙辦。
2.工程案件公文品質績效，佔總成績百分之十五。

          計畫處依據各單位工程案件公文處理品質評分。

3.執行力績效，佔總成績百分四十。

人事處彙整各受評單位評核清冊後，提送績評估委員會辦理複評，
由績效評估委員衡酌考評項目作綜合評比，績效評估委員會必要時

得商討更合宜之成績計算方式。

4.綜合考評，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由人事處彙整各受評單位自評及績效評估委員會複評結果，簽陳縣
長作綜合考評。

（四）、成績評比與獎勵區分如下： 

1.單位成績評比及獎勵，分為A、B、C三級，其中A與C各列一名，餘為
B。
2.按上述所評定成績高低，排序列第一、二、三名單位，列為年度績效管
理成效績優單位。    
3.工程獎金，依上開1.成績分為A、B、C三級成績辦理，但成績未達八十分者，不予核給獎金。

（五）、各獲獎單位主管及所屬人員，如有平時考核累積記過達三次或一次記大過，或年終考績列丙等，或依公務員懲戒法受記過以上懲戒處分情形者，當年不得參與分配單位績效獎金。
七、個人績效獎金之核發規定：

　  年度內個人工作績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縣長衡酌其貢獻程度即時發給或單
位主管簽報縣長核可發給之。

1.依據施政計畫訂定客觀及量化之具體績效指標，且超越目標達成率百分之十以上者。

2.執行重要政令，績效卓著者。

3.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措施，具有重大績效者。

4.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有具體成果者。

5.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法，予以順利解決者。
6.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理措施，具體開源或節流，績效顯著者。

7.辦理其他事項績效卓著者。　
八、績效評估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核議績效考評作業規定（施政總目標、績效目標、績效評估指標）等事項。
（二）單位績效複評成績作業事項。

（三）核議有關工程管理績效之事項。

（四）縣長交議有關工程管理績效之事項。

九、設績效評估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中副縣長、秘書長、人事處長為當然委員，另六人由縣長核派之；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績效評估委員會各委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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